Lutheranism and Lutheran Theology 信義宗主義與信義宗神學 信義宗的改教運動基本上來說，原是一個神學運動。它的目標從來就不是要去改變政治或社會的結構（雖然至終說來，改教運動對西歐的政治、社會和學術生命產生了基本的改變），乃是屬於宗教及神學的。路德（Luther{\LinkToBook:TopicID=750,Name=Luther, Martin}）*整個神學活動和工作，都是要尋找一個滿有恩典的神，並且領其他罪人到祂那裡得到救恩（Salv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1039,Name=Salvation}）*。他對禮儀學、教義學、詩歌，甚至是對社會公義與秩序的巨大貢獻，全是以這個救恩論為目的。
要了解信義宗主義的性質及結構，有三條途徑。第一，從《協同書》（見信條，Confessions of Faith{\LinkToBook:TopicID=305,Name=Confessions of Faith}*）來認識信義宗的信條；第二，從路德的著作；第三，從其他信義宗神學家的作品，特別是墨蘭頓（Melanchthon{\LinkToBook:TopicID=779,Name=Melanchthon, Philip}）*、弗喇秋（Flacius{\LinkToBook:TopicID=466,Name=Flacius, Matthias}）*和成尼慈（Martin Chemnitz, 1522～86）。
《協同書》（The Book of Concord）是每個信義宗牧師都會遵從的信仰宣言，因此它對信義宗神學具有典範的地位；但信義宗的信條與路德的神學其實沒有太大分別。墨蘭頓對信義宗神學沒有太特別的貢獻，他說的大多數是路德曾說過的。
墨蘭頓寫的奧斯堡信條（Ausburg Confession, 1530）是信義宗教會最重要的信仰條文，亦是闡釋信義宗神學最精彩的文字。弗喇秋是近代教會史及釋經學（Hermeneutics{\LinkToBook:TopicID=556,Name=Hermeneutics}）*的鼻祖，曾為信義宗的教義及生活作出很有力的辯護。成尼慈是《協同書》的主要起草人，目的是平息信義宗內的紛爭。原來路德過世後，信義宗分作兩大派系︰真信義宗（Gnesio-Lutherans），是跟隨路德的；腓力派（Philippists），是跟隨墨蘭頓的，也是想與加爾文派修睦關係的。《協同書》是信義宗最後一個信仰宣言，它與路德的神學和路德早期寫的信條沒有明顯的分別，但在好幾個重要的信仰問題上，《協同書》均作了澄清，甚至是修改，如原罪（Sin{\LinkToBook:TopicID=1083,Name=Sin}）*、人的自由意志（Will{\LinkToBook:TopicID=1234,Name=Will}）*受多少勞役、稱義（Justific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670,Name=Justification}）*、律法與福音（Law and Gospel{\LinkToBook:TopicID=710,Name=Law and Gospel}）*、聖餐、基督的位格（參基督論，Christ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282,Name=Christology}*），以至預定論（Predestin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954,Name=Predestination}）*等。成尼慈還把整個信義宗神學寫成一教義學的巨著，又針對天特會議而為信義宗的神學辯論〔參會議（Councils{\LinkToBook:TopicID=320,Name=Councils}）*；天主教反改教運動（Reformation, Catholic Counter-{\LinkToBook:TopicID=994,Name=Reformation, Catholic Counter-}）*；羅馬天主教神學（Roman Catholic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1028,Name=Roman Catholic Theology}）*〕。有人稱成尼慈為「馬丁第二」，意思是，沒有馬丁第二，第一個馬丁的神學可能不會發生這樣廣泛的影響力。
對重要的真理如三位一體（Trinity{\LinkToBook:TopicID=1179,Name=Trinity}）*、基督的位格、創造（Cre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325,Name=Creation}）*、基督的贖罪（Atone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168,Name=Atonement}）*，信義宗神學刻意跟隨東西方主要的信經（Creeds{\LinkToBook:TopicID=326,Name=Creeds}）*，和早期的教義（參教父學，Patristic Theology{\LinkToBook:TopicID=910,Name=Patristic Theology}*）；路德與信義宗神學都按著信經三位一體的格式，來寫他們的信條和教義學。信義宗神學對整個基督教界的貢獻有兩方面︰神的話在教會中的權威〔Authority{\LinkToBook:TopicID=175,Name=Authority}*；參聖經（Scripture{\LinkToBook:TopicID=1063,Name=Scripture}）*〕和救恩論。
神話語的神學
聖經就是神的話，因此它本身就是有權柄的，和可信服的，就像神自己一樣。在反對教宗（Papacy{\LinkToBook:TopicID=899,Name=Papacy}）*權柄、教會會議、理性（參信心與理性，Faith and Reason{\LinkToBook:TopicID=445,Name=Faith and Reason}*）和經驗（甚至是宗教經驗，Religious Experience{\LinkToBook:TopicID=1006,Name=Religious Experience}*），路德神學強調惟獨聖經（sola Scriptura）是一切神學的源頭，也是評核教會一切教導與教師的準則。
神聖的聖經以及本於聖經而宣講的道，均帶有救贖功能；基於此，它本身亦大有能力，能定罪及拆毀（律法），也能安慰、創造和拯救（福音）。律法怎樣是神審判和定罪於罪人的工具，福音真道同樣是基督拯救和施恩的媒介。福音真道〔包括「可見之道」，如洗禮（Baptism{\LinkToBook:TopicID=182,Name=Baptism}）*及聖餐（Eucharist{\LinkToBook:TopicID=423,Name=Eucharist}）*〕，是真真正正能創造及維持教會的；而教會則是各地信徒組成的信仰群體。或說得精確一點，聖靈（Holy Spirit{\LinkToBook:TopicID=580,Name=Holy Spirit 聖靈}）*只透過這些媒介與工具，來呼召、建造、安慰和拯救祂的教會。信義宗神學家認為聖餐是基督真正的血與肉，使聖餐成為真實的恩典媒介，因為所有人的罪都是因著基督的血與肉而得赦免。再者，福音及一切與之有關的信仰（亦即由聖經而得之教義），都是聖靈用來更新教會的媒介，使教會能聯合起來，不致互相分裂；因為按聖經所說，教會內在的合一和外在的聯合交通，都是不可或缺的。
十字架的神學
按信義宗神學來說，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就是基督的位格和工作，都在祂代替（Substitutionary{\LinkToBook:TopicID=1122,Name=Substitution and Representation}）*的贖罪。神就是本於基督這個拯救和救贖（Redemp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993,Name=Redemption}）*的工作〔一般稱為基督的順服（Obedience of Christ{\LinkToBook:TopicID=862,Name=Obedience of Christ}）*，即取代罪人的地位來生和死〕，構成了祂愛罪人和稱罪人為義的理由與基礎。還有，基督代替的順服亦成了公義（Righteousness{\LinkToBook:TopicID=1023,Name=Righteousness}）*的形式與內容，是罪人透過信心而可以承受過來的。換句話說，在稱義上（神為）基督的緣故在法律上赦免罪人，神把基督因順服而成就的義歸到罪人的頭上。
信義宗神學最重視的就是因信稱義，而此教義是建立在十字架（Cross{\LinkToBook:TopicID=329,Name=Cross, Theology of the 十字架神學}）*的神學上。罪人只能靠著信心（sola fide）接受基督為人成就一切的恩典，那就是基督的義、神的赦免、平安、與神復和，並永遠的生命；因此稱義的教義，或說，罪人因信稱義的道理，能叫深受困擾的基督徒大得安慰和得救確據（Assurance{\LinkToBook:TopicID=163,Name=Assurance of Salvation}）*。神的話的神學怎樣叫信徒確知他所信的是真實的，十字架的神學則叫信徒確信神的恩典和他自己的得救。
使罪人能因而稱義的信心，是聖靈透過福音的道和聖禮（Sacrament{\LinkToBook:TopicID=1036,Name=Sacrament}）*成就的；人只能透過聖靈和聖經才能對基督產生信心。有罪的人是在罪惡過犯中死透的，他的意志{\LinkToBook:TopicID=1234,Name=Will 意志}*、興趣與努力，皆對他的稱義無益，不能叫他悔改得救。救恩及與之有關的一切，只能透過恩典（sola gratia）而得到。善工、基督徒的生活，以至一切個人及社會的倫理（Ethics{\LinkToBook:TopicID=420,Name=Ethics}）*，均需從救贖的角度來釐定，那是它們的動機與能力之源。神喜悅基督徒的信心，不是因為信心本身是一美德，而是因著基督的緣故；因為只有基督才是一切信心的對象。神喜悅基督徒的生命，不是因為它本身是尊貴，或基督徒的工作有價值，乃是因為基督的緣故；基督徒本於基督的義而活在神的面前。就是連基督徒的崇拜（Worship{\LinkToBook:TopicID=1251,Name=Worship}）*也是一樣，它為神悅納，非因它本身是可喜，只因為基督的緣故；對神至高的敬拜就是相信基督。因此，整個基督徒的生命，都是從十架的神學而流露出來，一切信仰亦是本於這個信仰而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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